
农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公告

长春市鸿盛洗涤有限公司:申请人李冬野在你单位工作过程中右上肢受
伤，并向我局提出工伤评残申请，长春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于2025年11月
24日依法作出202501012249号鉴定结论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
取(李冬野)初次(复查)鉴定结论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联系人:曲宏，
电话:0431-83285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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